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房租续租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保荐机构”）作为盈方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方微”、“上市公司”、“公司”）恢复上市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在持续督导期内，对上市公司与舜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舜元控股”）就双方已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续租补充合同》之基

础签署了《续租补充合同二》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鉴于公司当前办公场所（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799 号 5 楼 03/05

单元）的租赁期限已于 2023 年 2 月 23 日到期，公司与舜元控股就双方已签署的

《房屋租赁合同》《续租补充合同》之基础签署了《续租补充合同二》，公司当前

办公场所将自 2023 年 2 月 24 日起至 2024 年 2 月 23 日续租。在前述租赁期内，

续租租金及物业管理费与原《房屋租赁合同》保持一致。 

2、舜元控股未持有公司股份，其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舜元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舜元企管”）的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且舜元企管持有

其 15%的股份，同时，公司董事长史浩樑先生在舜元控股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舜元控股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亦无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舜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2029127G 

企业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 33 号 

法定代表人：陈炎表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投资咨询,计算机领域内

的“四技”服务,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计算机软硬件及相关产品的销售,停车场

(库)管理(限分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舜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实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炎表 37,100 37,100 53% 

2 陈齐华 14,000 14,000 20% 

3 浙江舜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500 10,500 15% 

4 邵建林 7,000 7,000 10% 

5 陈敖林 1,400 1,400 2% 

根据舜元控股的股权结构，陈炎表系舜元控股的实际控制人。 

3、财务状况 

舜元控股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9/30 2021/12/31 

净资产 83,091.87 82,957.06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8,999.68 13,097.94 



净利润 134.81 1,521.22 

4、关联关系 

舜元控股未持有公司股份，其系公司第一大股东舜元企管的实际控制人所控

制的其他企业，且舜元企管持有其 15%的股份，同时，公司董事长史浩樑先生在

舜元控股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

定，舜元控股为公司关联法人。 

5、舜元控股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舜元控股续租其合法拥有的房屋（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799 号

5 楼 03/05 单元）作为公司主要办公场所并签署相关房屋租赁的合同，续租租赁

期限自 2023 年 2 月 24 日至 2024 年 2 月 23 日。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舜元控股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租赁正常经营所需的办公场所，

交易的价格与之前《房屋租赁合同》《续租补充合同》中约定的租金保持一致，

本次交易价格系根据租赁房屋所在地的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关联

交易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或利益输送的情形，亦不存在导致未来关联人对上

市公司可能形成潜在损害的安排或可能。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续租补充合同主体： 

出租方：舜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租方：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出租房屋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799 号 5 楼 03/05 单元 

3、租赁期限：自 2023 年 2 月 24 日至 2024 年 2 月 23 日 

4、租赁面积：1570 平方米 

5、续租租金：月租金为（人民币）286,525 元。 

6、物业管理费：每月人民币 47,100 元。若租赁期间出租方合理调整物业管

理费，则物业管理费相应调整。 



7、其他：续租期内，除本续租合同另有约定外，原租赁合同的其他条件和

条款不变，继续适用于续租期。 

8、生效条件：本续租合同经双方盖章,并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公司向舜元控股续租房屋是解决公司办公场所的未来发展需求，系正常的商

业交易行为；该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当年年初至核查意见出具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

况 

2023 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本次公司向舜元控股续租办公场所所

涉关联交易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

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105.41 万元。 

八、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

规定，在董事会召开前向我们提供了关联交易议案相关的各项材料。独立董事认

为，公司本次向关联方舜元控股续租办公场所能够满足公司后续经营及未来发展

的办公需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对相关交易事项表示认

可并同意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房屋续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董事史浩樑先生、顾昕先生系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



行了回避表决。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向关联方舜元控股续租办公场所能够满足公司后续经营及未来发

展的办公需求，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允；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

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并签署相关交易协议。 

4、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召开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房屋续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对上述房屋续租的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所有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审批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独立董事确认并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房屋续租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续

租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刘   海                 谢   涛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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